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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2713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加强新牌号、新规格卷烟消费税计税价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

知(国税函[2006]373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

国家税务局： 为了加强新牌号、新规格卷烟消费税计税价格

的管理，经研究，决定对新牌号、新规格卷烟增加报送卷烟

样品和扫描图像的要求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生产

企业在新牌号、新规格卷烟投放市场的当月除按照国家税务

总局第5号令有关规定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外，应同时

提供卷烟样品，包括实物样品、外包装（如条、筒及其他形

式的外包装）、单包包装。提供样品的具体数量由所在地主

管税务机关根据需要自行确定。 二、生产企业所在地主管税

务机关应参照《卷烟样品图像扫描操作指南》（附件1）为新

牌号、新规格卷烟样品建立扫描图像，并将扫描图像及时传

递至卷烟价格信息采集地主管税务机关。卷烟价格信息采集

地主管税务机关应严格对照卷烟样品或扫描图像采集卷烟价

格信息。 三、新牌号、新规格卷烟价格采集期满后申请核定

消费税计税价格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将卷烟包装样品（外包

装和单包包装各二套）和扫描图像（电子版）随同书面申请

逐级上报至国家税务总局。 四、各级国家税务局在办理新牌

号、新规格卷烟消费税计税价格申请事宜时，应将书面申请

和卷烟包装样品、扫描图像认真进行核对，确保无误。 本文

自2006年5月1日起执行。2005年5月1日以后生产并且已上报国



家税务总局申请核定卷烟消费税计税价格的，无论国家税务

总局是否已经批复，均应参照第三条规定补齐卷烟包装样品

和扫描图像，并于2006年5月30日之前填写《___省（区、市

）国家税务局补报卷烟包装样品清单》（附件2），加盖公章

后随卷烟包装样品和扫描图像（电子文件）以特快专递形式

寄至国家税务总局（流转税管理司）。 附件：1.卷烟样品图

像扫描操作指南 2.___省（区、市）国家税务局补报卷烟包装

样品清单国家税务总局 二○○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1： 卷

烟样品图像扫描操作指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